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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细则按照GB/T 1.1-2020的规定起草。

本细则由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提出，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归口。

本细则起草单位：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赵东生、石春珉。

本细则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本细则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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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罐车用呼吸式安全阀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铁道罐车用呼吸式安全阀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的要求。工厂检查旨在验证

工厂专业技术人员资质、生产设备工装和监视测量设备性能，以及零部件和材料等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产品抽样检验适用于行政许可、产品认证、监督抽查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检验检

测，包括抽样、检验、结果判定、报告出具等。其他目的或用途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可参照

本细则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细则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细则；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细则。

TB/T 3319—2013 铁道罐车用呼吸式安全阀

3 工厂检查

3.1 专业技术人员

3.1.1 具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的技术人员，可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的工艺技术人员，生产操作人员

和产品检验人员，相应人员培训、人员资质等需满足产品质量保证需求。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要

求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3.1.2 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应与企业委托产品范围相一致。专业要求中，可以是所学专业并获得相应

技术职称，或者所从事专业并获得相关技术职称。

3.1.3 专业技术人员：中级是指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5

年、大专毕业工作满 7 年以及取得初级职称工作满 4年的技术人员，高级是指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

博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7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10 年以及取得中级

职称工作满 5 年的技术人员；关键岗位技术工人：中级工指取得国家承认的中级工资格证书或相关

序号 专业类别 人员要求 备注

1
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 机械类 1
大学本科、5年及以上专

业工作经历或中级人员

不少于 3人
—

2 关键岗位人员 — —
检查人员具有 3 年及以

上工作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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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工作满 5 年的技术工人；高级工指取得国家承认的高级工资格证书或相关工种工作满 10 年的技

术工人。

3.1.4 允许高级人员代中级人员。

3.2 生产设备工装和监视测量设备

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必备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验检测设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验检测设备

序号 工艺类别 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生产

数控车床 满足产品零部件加工要求，0.01mm —

2 钻床 满足产品零部件加工要求，0.05mm —

3 铣床 满足产品零部件加工要求 —

4 专用组装台 满足产品组装要求 —

5

检测

壳体强度试验装置 ≤1.6 MPa，1.6 级 —

6
微控呼吸式安全阀试

验台
-4 kPa～250 kPa，0.1 kPa —

7 弹簧试验机 满足弹簧试验要求 —

8 螺纹塞规 M140×3-6H —

9 螺纹环规 M140×3-6g —

10 万能角度尺 0°～320°，0.1° —

3.3 零部件和材料

具备关键零部件、材料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清单

产品名称 序号 零部件/材料名称 对应标准编号 控制项目

铁道罐车用呼

吸式安全阀
1 密封圈

JB/T 7757.2《机械密

封用 O形橡胶圈》
制造企业

注 1：控制项目发生变化时委托人应提供认证变更并进行抽样检测，检测项目同监督检测项目。

4 产品抽样检验

4.1 检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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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319—2013 《铁道罐车用呼吸式安全阀》

4.2 产品抽样

4.2.1 抽样方案

4.2.1.1 产品抽样方案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抽样数量及要求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2件 ≥10 件

监督抽查 2件 ≥10 件

监督检测 2件 ≥10 件

注1：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抽

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注2：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户；具

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注3：检验项目包含壳体强度试验时，需生产企业提供2件加工后阀体。

4.2.1.2 产品认证抽样除满足 4.2.1.1 要求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a）初次认证或复评时，应随机抽取具有代表性或广泛应用的规格进行认证检测，其他型号可进

行差异性检测。

b）监督检测时，认证单元内的产品抽取任一规格进行检测或与扩项检测相结合进行。

c）认证检测可采信1年内国家铁路局产品监督抽查检测结果。

4.2.2 抽样地点

生产企业或用户（产品认证时，由认证机构确认用户现场）。

4.2.3 抽样要求

4.2.3.1 抽样人员应当按照抽样方案进行抽样，并记录抽样信息，抽样人员不少于 2名（产品认证

时，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其委托的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员进行）。

4.2.3.2样本应是近期内（抽样 4 个月内）生产的并经过检验合格、未经使用的产品。

4.2.3.3 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样品进行封样，保证样品真实、完整、有效。样品应按约定

的时间和方式送至指定的检验检测地点。

4.3 检验条件

4.3.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按所依据的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3.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应符合表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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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数字压力计 0 MPa～1.5 MPa 0.1kPa —

2 差压计 -100kPa～100kPa 0.01 kPa

3 电子秒表 0 min～29 min 0.01 s —

4 数显卡尺 0 mm～300 mm 0.01 mm —

5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频率范围：2Hz～1000Hz

推力：≥20kN
— —

6 流量计 — — —

4.3.3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量检定/

校准证书，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4.4 检验内容及检验方法

4.4.1 行政许可、产品认证检测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时，按型式检验项目检验。监督抽

查可在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检验项目或按照特定的监督抽查要求选取检验项目。产品认证的日常监

督检测按监督检测项目进行。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6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壳体强度
TB/T 3319—2013

第 5.2.2.1 条

TB/T 3319—2013

第 7.2 条
√ — √ —

2 呼出密封性
TB/T 3319—2013

第 6.7 条

TB/T 3319—2013

第 7.3 条
√ √ √ —

3 呼出整定压力
TB/T 3319—2013

第 6.1 条

TB/T 3319—2013

第 7.4 条
√ √ √ —

4 吸入整定压力
TB/T 3319—2013

第 6.2 条

TB/T 3319—2013

第 7.4 条
√ √ √ —

5 呼出排放压力
TB/T 3319—2013

第 6.3 条

TB/T 3319—2013

第 7.4 条
√ — √ —

6 启闭压差
TB/T 3319—2013

第 6.4 条

TB/T 3319—2013

第 7.4 条
√ — √ —

7 呼出开启高度
TB/T 3319—2013

第 6.5 条

TB/T 3319—2013

第 7.4 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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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8 机械特性
TB/T 3319—2013

第 6.6 条

TB/T 3319—2013

第 7.4 条
√ — √ —

9 振动、冲击试验
TB/T 3319—2013

第 6.9 条

TB/T 3319—2013

第 7.5 条
√ — √ —

10 呼出排量
TB/T 3319—2013

第 6.8 条

TB/T 3319—2013

第 7.6 条
√ — — —

11

弹簧压缩量机

构应有防松动

措施

TB/T 3319—2013

第 5.1.7 条
— — — — √

12
密封圈应有防

脱落措施

TB/T 3319—2013

第 5.1.8 条
— — — — √

13 弹簧要求
TB/T 3319—2013

第 5.2.4 条
— — — — √

4.4.2 重要性能项目是指该项点检验不合格时，可导致产品出现预期功能缺失、性能严重下降，可

能影响产品配合和行车安全，是产品检验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和控制的项点。

4.4.3 监督检测是指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一般在两次型式检验之间进行。

4.4.4 现场检查是指无法进行检测的技术条款，进行现场检查确认，逐条确认企业提供的证据满足

标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的要求。现场检查时，检验员应对被抽样企业提供的符合性证据进行确认，

记录并收集支持性证据，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遵守相同要求。检验过程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

方式保存证据。

4.5 结果判定

4.5.1 型式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判定检验结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5.2 监督抽查时，检测项目优先从表 6 中“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5.3 监督检测时，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6 检验程序

4.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4.6.1.1 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储存，应核查样品的封条、封签完好

情况，检查样品，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

影响的情况，对样品分别登记上册、编号，及时分配检验任务，进行检验测试。样品的封条、封签

不完好的、签字被模仿或更改的，按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理。

4.6.1.2 检验人员应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检验。产品检验的仪器设备应符合有关规定

要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4.6.1.3检验人员如需要使用外部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应查验其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要求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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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4样品开始检验前应当经生产企业确认样品良好。

4.6.2 项目检验顺序

4.6.2.1产品型式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成品：呼出整定压力、机械特性、呼出排放压力、呼出开启高度、启闭压差、呼出密封性、吸

入整定压力→呼出排量→振动、冲击试验；

阀体：壳体强度。

4.6.2.2 监督抽查、监督检测检验项目顺序参照型式检验中对应项目顺序进行。

4.6.3 检验操作程序

4.6.3.1 检验操作严格按规范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应当保持对设定值的控制，

并注意观察试件安装状况，必要时及时调整。

4.6.3.2 检验过程中，发生停电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测试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待故

障排除后，采用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测。

4.6.3.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记录即

时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4.6.3.4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

并妥善保留备查。检验过程中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4.6.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4.6.4.1 检验结束后应对被检样品状况、仪器设备状态进行认真检查，并作好记录。

4.6.4.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企业。

4.7 检验报告

4.7.1 检验报告应当注明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依据标准，应进行单项和综合判定、明确检验

结论。

4.7.2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性质（分为定型产品、新产品）、样品来源（均为抽样）、检验类别（分

为行政许可检测、监督抽查检测、认证检测等）、检验性质（分为新产品鉴定试验、型式检验、部

分项目试验）。

4.7.3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编号、生产日期、抽样日期以及其他必要的产品溯源信息。

4.7.4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检验结果有效值截取的规定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7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有效值位数 单位或符号

1 压力 □□.□ □□.□ kPa

2 呼出开启高度
□□. □□（或

□□.□/□□）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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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有效值位数 单位或符号

3 呼出排量
□□. □□□（或□□.

□□）
□□. □□ m³/s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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